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體育班課業、生活、專訓及升學輔導實施辦法 

111年 1月 13日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二、目的 

    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執行各

課程綱要應授基本能力，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確保學生基本學力，提升體育班學生

良好謮書風氣，透過加強學業輔導，提升學業成就輔導銜接升學並培養積極進取精

神，培育守紀律、重榮譽、合作互助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一)學業輔導：依課程綱要之目標及課程實施原則，建立賽前或賽後之補課措施，

並於學期前將課業輔導計畫提報學校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考試前一週

暫停訓練實施課業加強輔導。 

     1、全班性學業輔導：檢視全班學習狀況，彈性調整安排加強輔導課程，導師得

視是否需要安排相關科目。 

      （1）始業輔導：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時，實施基本學業評量以利課後輔導分

組教學。 

      （2）期中輔導：在學期中段期，評量學業進展多寡，以利學業進度與程度相輔

相成之教學。 

      （3）期末輔導：在學期末後評量學期階段的學業強度，以利分組教學及補救之

輔導。 

     2、個別性補救教學：體育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針對需加強之科目，實施補救

教學，人數以 3~5人為原則，由學校協調安排教師輔導。 

     3、課餘學業輔導：持續要求學生加強主科共同科目，如有課業上疑問均可至任

課老師辦公室詢問，至於是否安排校外補習課程則由家長自行決定。 

     4、如因比賽影響公假人數多時，導師主動通知教務處由教學組協調任課教師調

課或賽後為學生額外補課，補課時間利用課後課輔時間，由補助經費支應。 

     5、為落實學習成效，導師、家長及任課教師三方面協同督導作業按時繳交，每

日溫習功課。 

     6、體育班利用早自習 8:00至 8:30或放學後 16:00至 16:30進行課業輔導與補

救教學。 

   (二)生活輔導：除生活常規外，定期辦理性別平等及反霸凌教育宣導，保障學生之

身體自主權。 

     1、確實遵守學校校規及班級規範，培養良好生活習慣，負責盡職態度。 

     2、學生在訓練及比賽期間，依表現狀況給予獎勵或懲處，依據學校學生優良表



現獎勵辦法或班規辦理。 

     3、學生須遵從教練學校教師之指導，具備進取精神和榮譽感，遵守團隊紀律。 

     4、如違反校規或班規者，得暫停訓練資格並進行輔導，學生於離校期間或比賽

期間，若有重大違失，致令校譽受損者，一律加重處分。 

     5、學生適應不良時，導師協同教練主動輔導，必要時請輔導室提供協助。 

     6、學生須定期繳交生活週記，內容含訓練日誌及由導師紀錄與教練、家長進行

溝通。 

     7、上課期間應依學校規定穿著校服或班服到校，訓練時著整齊運動服。 

     8、若因個人品性不佳違反重大校規由本校輔導轉學者，需退回學校各項補助經

費及獎學金。 

   (三)專項訓練：學生須遵守團隊榮譽與紀律，培養學生品德教育具備運動家精神，

促進競賽之公平，並維護運動員身心健康。為求提升訓練績效及比賽成績，體

育班學生須接受學校規劃之訓練課程，並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1、練習時間：每週一、二、四、五下午第六節或第七節，依課表實施專項訓練

課程，選手一律參加訓練，未能參訓者須經教練同意請假。 

     2、點名方式：由教練點名確認，如需請假，請告知教練並經導師同意依學校請

假手續辦理。 

     3、為提昇代表隊訓練效果，所有影響代表隊訓練秩序之行為一律禁止，如違反

校規，依學校規定懲處，嚴重者將處以禁賽處分。 

     4、不得無故缺席代表隊之訓練活動及比賽，另寒暑訓未經教練同意而缺席，將

列入是否參賽依據(由教練提出紀錄表送體育組辦理) 

     5、凡訓練態度表現不佳或不配合代表訓練者，經教練提出由導師協同輔導，情

節嚴重進入二級輔導，若仍無效時，將依規定辦理轉班就讀。 

     6、在校期間因受傷無法練習時由教練先行檢視身體狀況，後續由醫療院所進行

診斷評估，如因訓練及比賽受傷暫時無法繼續該專長訓練，應提出公立醫院

醫生診斷證明並取得專項教練同意，暫時停止訓練。 

   (四)升學輔導： 

     1、依照選手之運動成績及學業成就分析未來升學方案提供家長及學生參考。 

        (新北市選手以新北市國中為升學優先考量，其次再考量其他縣市。) 

     2、建立區域性運動訓練三級銜續系統，暢通運動員升學管道。 

     3、教練、導師與家長、學生共同研商決定升學方向及選擇合適的學校。 

     4、協助推薦學生就讀國中端之體育重點學校。 

四、相關經費來源 

   (一)本校體育班經費。 

   (二)教育主管機關補助款 

   (三)社區人士捐贈。 

五、本辦法奉鈞長核可後送交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